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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政办发〔2015〕75 号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关于印发汉滨区质量工作考核办法的通知 

 

 

各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区政府各工作部门、各直属机构： 

现将《汉滨区质量工作考核办法》印发给你们，请结合工作

实际，认真抓好落实。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7 日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文件 



 
- 2 - 

汉滨区质量工作考核办法 

 

  第一条    为进一步加强质量工作，强化质量安全责任，提升

质量工作水平，根据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 年）》

和《安康市质量工作考核办法》等规定，结合我区工作实际，制

定本办法。 

  第二条 考核工作坚持客观公正、科学管理、突出重点、统

筹兼顾、因地制宜的原则。 

第三条 考核对象为各镇人民政府、各办事处和区政府各工

作部门。每年 7 月 1 日至次年 6 月 30 日为一个考核年度。考核

工作由区质量强区推进工作委员会负责组织实施。 

第四条 考核主要从产品质量、工程质量、服务质量等领域

的质量安全和质量发展两个方面进行，包括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和

质量措施落实情况。质量工作考核要点和相关考核指标及分值根

据市质量工作考核要求和年度质量工作进展适当调整。    

第五条    考核评定采用评分法，满分为 100 分。考核结果分

4 个等级，分别为：A级（90 分及以上）、B 级（80-89 分）、C

级（60-79 分）、D 级（59 分及以下）。发生区域性、系统性产

品质量安全事件的，考核结果直接确定为 D级。 

第六条 考核工作程序： 

（一）目标备案。每年 5 月 15 日前，各镇办和区政府各工

作部门根据《质量工作考核要点》确定下年度质量工作目标，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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区质量强区推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征求区政府意见后上报市质

量强市工作推进委员会办公室备案。 

（二）自我评价。各镇办和相关责任部门结合各自工作实际

和特点，于每年 5 月 15 日前将上年度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和质量

措施落实情况自评报告报区质量强区推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 

（三）实地核查。区质量强区推进工作委员会办公室组织区

级相关部门及有关领域专家组成考核工作组，通过现场核查和重

点抽查等方式，对各镇办、部门质量目标完成情况和质量措施落

实情况进行考核评价和监督核查。 

（四）综合考核。考核工作组根据各镇办、部门自评情况、

实地核查情况及相关佐证资料对各镇办、部门质量工作进行全面

考核，评定考核等级，形成综合考核评价报告。 

（五）报批与通报。区质量强区推进工作委员会按照考核结

果和市对区质量考核结果与反馈意见，对镇办和相关部门作出考

核等次认定意见。报区政府审定后予以公布。 

第七条 考核结果为 A 级的，区政府予以通报表彰， 考核

结果为 D 级的，区质量强区推进工作委员会限期整改。被考核单

位应在收到考核结果通报后 1个月内提出限期整改措施，整改不

到位的，区政府将对有关单位负责人进行约谈和追责。 

第八条 各镇办、各相关部门要明确分管领导和具体人员，

根据质量考核评分细则和分工要求认真落实各项目标任务，要将

各项考核指标量化分解逐项落实到位。做到质量目标明确，政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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措施到位，结果真实可靠，验证资料齐全，为质量考核工作提供

支撑依据。 

第九条    考核结果将按照《不良记录管理办法》规定，纳入

对镇办与相关部门的综合考核。同时作为政府对各镇办、各部门

年度目标综合考核和领导干部综合评价的依据之一。 

第十条 对在质量工作考核中瞒报、谎报的，予以通报批评；

对责任人员依照有关规定进行责任追究。 

第十一条 各镇办、各部门必须高度重视质量考核工作，结

合各自职责，完善工作制度、落实工作责任、细化工作措施，确

保全区质量考核目标任务完成。 

 

附件: 1.2015-2016 年度质量工作考核要点 

2.汉滨区质量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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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1 

2015-2016 年度质量工作考核要点 

考核内容考核内容考核内容考核内容 考核指标考核指标考核指标考核指标 考核要点考核要点考核要点考核要点 备注备注备注备注 

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 

市场主要商品抽检合格率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率、辖区生产基本药物全品种检验合

格率 

产品质量量

化指标 

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质量目标 

（40 分） 

工程质量量

化指标 

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含：建筑、水利、交通工程） 

质量发展规划制定与实施 

质量工作协调机制建立与运行 

品牌发展战略实施 

质量统计分析制度建立与开展 

质量投入机制运行 

质量宏观 

管理 

行业准入及产业政策落实 

质量监管能力和制度建设 

打击假冒伪劣及专项整治 

质量诚信建设 

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机制建设 

消费者维权机制建设 

产品质量监管 

工程质量监管 

质量安全 

监管 

服务质量监管 

标准、计量、认证认可基础建设 

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建设 

质量措施 

（60 分） 

质量基础 

建设 

质量人才队伍建设 

否决项 发生区域性、系统性产品质量安全事件的，考核结果一律为 D级。 

具体评分

细则由区

质量强区

推进工作

委员会根

据市政府

质量工作

考核要求

和年度质

量工作进

行调整，每

个考核年

度开始时

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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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件 2 

2015—2016 年度汉滨区质量工作考核评分细则 

考核考核考核考核

内容内容内容内容    

考核考核考核考核                                                                                                                                                                                                                                                                                                                                                                                                                                                                                                                                                                                        

指标指标指标指标    

考核要点考核要点考核要点考核要点    

分分分分

值值值值    

项项项项

目目目目    

评分细则评分细则评分细则评分细则    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责任部门    

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 3 0.1 制造业产品质量合格率 经贸、质监 

市场主要商品质量抽

检合格率 

4 0.2 市场主要商品质量抽检合格率 工商 

食品安全监督抽检合格

率、辖区生产基本药物

全品种检验合格率 

4 0.3 食品安全抽检监测问题发现率、辖区生产基本药物全品种检验合格率 食药 

产品质量                                                                                                                                                          

量化指标                                                                                            

（15 分） 

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

监测合格率 

4 0.4 主要农产品质量安全监测合格率 农业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率 

2 0.5 建筑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住建 

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率 

1.5 0.6 水利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水利 

质量

目标

（20

分） 

工程质量                                                                                                                                                             

量化指标                                                          

（5 分） 
交通工程竣工验收合

格率 

1.5 0.7 交通工程竣工验收合格率 交通 

1. 推动将质量发展目标纳入本地区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计划。（0.5 分） 发改 

质量发展规划制定与

实施 

1.5 

2. 

根据国务院《质量发展纲要》、陕西省年度行动计划和安康市年度行动计划，制定实施

本地区年度质量工作计划。（1 分） 

质量强区办公室 

3. 建立质量工作协调机构，组织开展质量强（兴）县（区）工作。（1 分） 质量强区办公室 

4. 推动将质量工作纳入政府目标责任考核评价内容。（0.5 分） 质量强区办公室 

5. 建立对下级政府的质量工作考核制度。（1 分） 质量强区办公室 

 

 

 

 

质量

措施

（80

分） 

 

 

 

 

 

质量宏观                                                                                                                                                          

管理                                                                       

（22 分） 

质量工作协调机制建

立与运行 

6 

6. 开展“质量月”、“3•15”国际消费者权益日、中国旅游日、世界标准日、世界计量日、

世界认可日等群众性质量活动。（3.5 分） 

工商、质监、食药、

旅游、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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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 建立并实施县（区）级政府质量奖励制度。（1 分） 质量强区办公室 

品牌发展战略实施 5 

8. 

制定并实施培育品牌发展的制度措施，自主品牌数量增加，拥有国家级、省级知名品牌

示范区。（4 分） 

工商、质监 

质量统计分析制度建

立与开展 

3.5 9. 建立本地区产品、工程、服务等质量状况分析报告制度，并公开质量安全信息。（3.5 分） 

工商、质监、食药、

旅游、农业、住建、

水利、交通 

质量投入机制运行 2 10. 保障质量强县（区）工作经费，资金落实到位（2 分） 财政 

11. 

制定推动落实工业企业质量主体责任的相关措施，开展质量信誉承诺；制定鼓励工业企

业采用先进标准、先进质量管理方法、加强技术创新、提升产品质量的政策措施，组织

开展本地区“质量标杆”活动。（2 分） 

经贸 

 

 

 

 

 

 

质量宏观                                                                                                                                                   

管理                                                                                                                                                                    

（22 分） 

行业准入及产业政策

落实 

4 

12. 

严格执行工业行业准入制度和产业与技术政策。（2 分） 

发改、经贸、工商、

质监、食药、旅游、

农业、住建、水利、

交通 

13. 

健全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监管制度。（3.5 分） 

工商、质监、食药、

旅游、农业、住建、

水利、交通 

14. 

建立健全处置重大质量违法突发案件快速反应机制、执法联动机制、行政执法与刑事司

法衔接机制、辖区执法责任机制、投诉案件举报奖励机制、重点质量案件挂牌督办制度。

（2 分） 

工商、质监、食药、

住建、交通、水利 

15. 

健全食品药品安全领导机制，建立对下级政府的食品药品安全目标考核制度。（2 分） 食药 

 

 

 

 

 

 

 

 

 

 

 

质量

措施

（80

分） 

 

 

 

 

 

质量安全                                                    

监管                                                                                                                                                 

（45 分） 

质量监管能力和制度

建设 

9.5 

16. 

加强基层农产品质量安全监管能力建设。（2 分） 农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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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开展区域性产品质量问题集中整治，对实行市场准入制度的产品无证生产销售行为开展

执法监督检查，严查彻办重点产品制假售假违法大案要案。（1 分） 

质监、食药、农业、

工商 

18. 开展农产品质量安全专项整治和农资打假专项治理。（2 分） 农业 打击假冒伪劣及专项

整治 

5 

19. 建立公安、食品药品监管等多部门联合打击食品药品安全违法行为工作机制。开展打击

假冒伪劣食品药品专项整治，开展严厉打击在食品中非法添加有毒有害物质和滥用食品

添加剂行为专项行动。（2 分） 

食药 

20. 加强企业质量信用体系建设。（1 分） 工商、质监 

质量诚信建设 2 

21. 推动食品工业企业诚信体系建设。（1 分） 食药 

22. 实施省级食品安全风险监测方案，食品安全风险监测工作达到省级方案要求。（2 分） 食药 

质量安全风险管理机

制建设 

4 

23. 

建立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控制度，实施产品质量安全风险监测，对发现的产品质量安全

风险及时处置（2 分） 

工商、食药、质监 

消费者维权机制建设 3.5 24. 健全产品、工程、服务质量申诉投诉处理机制。（3.5 分） 

工商、质监、食药、

旅游、住建、交通、

水利 

25. 

开展重要工业产品质量监督抽查,建立重点工业产品质量监督信息档案。落实地方政府

及相关部门 

特种设备监管“一岗双责”制度和特种设备重大质量安全隐患挂牌督办、跟踪治理和销

号工作。（3 分） 

质监 

26. 开展流通领域商品质量监督管理。（2 分） 工商 

产品质量监管 7 

27. 开展农药质量市场抽查和专项监督检查。（2 分） 农业 

28. 严格执行工程质量管理制度。（2 分） 住建、交通、水利 

29. 

加强工程质量监督执法检查，按规定组织或参与工程质量事故质量问题的调查处理。 

（3 分）      

住建、交通、水利 

30. 工程事故发生数、工程质量投诉率同比逐年下降。（2 分） 住建、交通、水利 

 

 

 

 

 

 

 

质量

措施

（80

分） 

 

质量安全                                                                                                                                                                 

监管                                                

（45 分） 

工程质量监管 9 

31. 工程质量监督专业技术人员配备满足辖区内工程质量监管要求。（2 分） 住建、交通、水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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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2. 贯彻旅游行业有关标准，并有效实施。（1 分） 旅游 

33. 

建立政府牵头、部门分工负责的旅游质量综合监管、联合执法检查机制和旅游违法行为

查处信息的共享机制。（2 分）   

旅游 
服务质量监管 5 

34. 

开展旅游市场专项整治，加强旅游市场安全监测，确保全年无重大旅游质量安全事故。

（2 分）                                                                                                                            

旅游 

35. 

出台支持标准化事业发展的政策文件；开展各级各类标准化示范试点创建工作；组织参

与各级各类标准制修订工作。（2 分） 

质监 

36. 

开展双十工程，推进诚信计量体系建设，完成省上确定的计量诚信承诺单位任务；开展

重点管理的计量器具或重点领域的计量专项监督检查；加强计量技术机构能力建设，计

量技术机构量传能力持续提高。（2 分） 

质监 

标准、计量、认证认

可基础建设 

6 

37. 

强化认证宣传与执法监管体系建设，推进政府和社会对认证结果的采信，严厉打击非法

认证活动以及伪造冒用认证标志行为，本地区认证证书数量稳步增长。（2 分） 

质监 

38. 支持质量检验检测机构发展，推进建立检验检测公共技术服务平台。（2 分） 质监、农业、食药 

检验检测技术能力建

设 

3.5 

39. 加快县镇食品安全监测体系建设，推进县级食品安全检验检测资源整合。（1.5 分） 食药 

质量基础                                                                                                                                                          

建设                                  

（13 分） 

质量人才队伍建设 3.5 40. 加强产品、工程、服务质量人才队伍建设。（3.5 分） 

经贸、旅游、工商、

质监、食药、住建、

交通、水利 

否决

项 

发生区域性、系统性产品质量安全事件

的，考核结果一律为 D 级。 

在考核年度内，因产品质量问题造成严重财产损失或人身伤害，经国务院或国务院授权有关部

门调查认定的重大安全事故、公共卫生事件、群体性事件等事件，判定为系统性、区域性产品

质量安全事件。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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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抄送：区委办公室，区纪委办公室，区人大常委会办公室， 

        区政协办公室，区人武部， 

        区法院，区检察院。 

  安康市汉滨区人民政府办公室             2015 年 7 月 7日印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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